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21-3-1(10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1.2438.764.130.412.370.0155.610.520.331.8217.3416.571.883.15597144

第2分位 100.00 54.5345.472.870.333.770.0140.590.800.321.8816.6631.221.662.76597144

第3分位 100.00 54.3145.692.770.345.530.0238.771.170.341.8217.6330.411.562.42597143

第4分位 100.00 55.0144.992.820.356.140.0239.011.450.351.8118.4028.821.482.16597143

第5分位 100.00 55.2944.713.010.355.910.0239.571.500.361.8019.2627.751.442.02597143

第6分位 100.00 56.0243.983.310.375.710.0340.891.470.361.8719.8126.301.351.85597143

第7分位 100.00 56.5943.413.680.415.620.0442.161.420.381.8820.4724.651.291.67597143

第8分位 100.00 57.5442.464.310.485.670.0544.141.400.381.8920.9622.341.221.46597143

第9分位 100.00 59.3340.675.270.735.530.0646.681.370.371.9220.9919.971.141.25597143

第10分位 100.00 59.0840.927.001.754.520.0749.151.180.402.3421.4417.230.940.98597143

合      計 100.00 57.5542.453.920.775.100.0444.871.260.371.9820.0222.631.281.685971432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